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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 2815/2016 号来文

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Y.Sh. (由律师 Sergey Poduzov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

2016 年 9 月 30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0 年 3 月 13 日 

事由： 
提交人女儿遇害案未得到有效调查；无法查阅调

查案卷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证实申诉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对隐私和家庭生活的干涉；信息的获取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第

二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 提交人 Y.Sh.系已故的 N. Sh.的父亲。他声称，俄罗斯联邦侵犯了他女儿根

据《公约》第六条(单独解读和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以及他本

人根据《公约》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第二款享有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 Sergey 

Poduzov 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 月 1 日对俄罗斯联邦生效。 

  

 * 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7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

明·法萨拉、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巴马里阿姆·科伊塔、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

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

尔·沙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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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9 年 3 月 1 日，新乌连戈伊市发生犯罪团伙枪战，提交人的女儿在事件

中被意外击中胸部。她因伤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市中心医院死亡。提交人认为，这

一事件是由地方当局无法控制在该市活跃的犯罪集团直接造成的。这种情况在

2009 年众所周知。犯罪活动一直持续到 2010 年。他还称，医务人员花了 10 分

钟才将他受伤的女儿收治入院，而根据国内法规，医务人员应该对如此严重的情

况立即采取行动。他称治疗延误是他女儿死亡的原因之一。 

2.2 2009 年 3 月 1 日，当局对 Sh.女士死亡一事启动了刑事调查。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调查三次暂停但后又恢复。调查在 2010 年

4 月 15 日恢复后，又于 2011 年 2 月 20 日暂停，此后一直中止。 

2.3 2013 年 12 月，提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5 条向新乌连戈伊市法院

提出起诉，称新乌连戈伊市调查部门没有采取行动且调查时间过长。提交人诉称

自己未被告知调查于 2011 年 2 月 20 日中止一事，并指出有些调查行动未得到实

施。2014 年 2 月 21 日，市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法院认定，在不确定嫌疑人的

情况下，所有可能的调查行动都已妥善开展，调查没有拖延。法院驳回了提交人

关于调查行动的建议，因为法官不能命令调查机关采取行动。 

2.4 提交人就新乌连戈伊市法院的裁定向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法院提出上

诉，具体日期不详。上诉于 2014 年 5 月 5 日被驳回。提交人后向同一法院提出

撤销原判上诉。2014 年 10 月 27 日，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法院的一名法官拒

绝将他的撤销原判上诉转交法院审理。法官指出，调查机关在调查期间没有违反

程序要求，他们没有将 2011 年 2 月 20 日调查中止一事通知提交人，这本身并不

能使法院认定中止调查的决定不合法。法官还认为，法院不能将关于调查行动和

决定的意愿强加给调查机关。提交人后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撤销原判上诉，具体日

期不详。2015 年 3 月 20 日，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拒绝将他的撤销原判上诉转交

法院审理。 

2.5 2015 年 4 月 9 日，提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2 条，要求新乌连戈伊

市调查部门向他提供关于其女儿死亡的所有法医检查的副本、所有询问和审讯的

副本以及与该事件有关的所有搜查和扣押文件的副本。 

2.6 2015 年 5 月 18 日，调查部门答复说，提交人有权亲自出面或通过代理人

查看他参与的调查行动的记录，查看专家分析请求和专家报告，也有权在他的个

人电子设备上复制这些文件。2015 年 7 月 9 日，提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5 条就调查部门的决定向新乌连戈伊市法院提出上诉。他辩称，自己的常居地

距调查部门的办公室有 3,000 公里，因此他无法亲自出面查看案件材料和复制文

件。他也无法聘请代理人。 

2.7 2015 年 8 月 26 日，新乌连戈伊市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法院指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1 条，司法程序的参与者不得披露初步调查的数据。法

院认为，由于提交人没有按照《刑法》第 310 条签署保密协议，通过普通邮寄方

式向他发送文件可能会泄露有关调查的信息。提交人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向亚

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法院提出上诉，但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被驳回。法院指

出，《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调查机关有义务通过邮寄方式向提交人发送他所要

求的信息，而且调查机关拒绝发送信息也不妨碍提交人亲自或通过代理人直接前

往调查部门办公室行使接收信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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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他女儿根据《公约》第六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

条第三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若干理由如下。首先，缔约国有办法也有机会

保护他的女儿，但没有做到。第二，他的女儿在事件发生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时，

国有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做出足够迅速的反应。第三，缔约国未能对其女儿的死

亡开展有效调查。 

3.2 提交人称，缔约国拒绝向他提供有关调查的信息，使他无法熟悉调查过程

和了解他女儿的遭遇。因此，这构成对他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干涉，违反了《公

约》第十七条。这也构成对他根据第十九条第二款享有的接受信息的权利的侵

犯。 

3.3 基于这些论述，提交人要求开展有效调查，并对他遭受的侵害行为进行赔

偿。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6 年 12 月 8 日的普通照会中提出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意

见，指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他的申诉

不可受理。 

4.2 缔约国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01 (2)条，提交人可以向最高法院提

出撤销原判上诉。提交人没有使用这一补救办法，也没有对新乌连戈伊市法院

2015 年 8 月 26 日的裁定提出上诉。 

4.3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01 (3)条，提交人可以就最高法院法官 2015 年 3

月 20 日不将他的撤销原判上诉转交法院审理的裁定向最高法院院长或副院长提

出上诉。提交人没有这样做，因此没有用尽他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4.4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调查机关拒绝按要求邮寄调查案卷，并不构成对提交

人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的干涉，也没有侵犯他的表达自由。提交人各项申诉不符

合《公约》的规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不可受理。除此之外，提交人没

有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要求向国内法院提出这些申诉，因此没有用尽国

内补救办法。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2017 年 2 月 27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他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01 (2)和第 401 (3)条提出的撤销原判上诉不是

在向委员会提交申诉之前必须用尽的有效补救办法。他提到欧洲人权法院对

Kashlan 诉俄罗斯联邦案中的判决，该法院在该判决中认为撤销原判上诉不是一

种有效的补救办法。1 他的依据还包括自己在关于调查不力的申诉中的经验，他

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撤销原判上诉，但最高法院的某名法官拒绝将他的上诉转交法

  

 1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pplication No. 601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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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审理。他称，即使最高法院审理撤销原判上诉，法院也不会审查下级法院关于

实质问题的裁定。 

5.2 提交人还提出，他在请求调查部门提供信息时以及后来在法庭上均提出了

他根据《公约》第十七条享有的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以及根据第十九条第二款享

有的接受信息的权利的问题，因此他确实证实了自己的申诉，并且就这些申诉用

尽了国内补救办法。 

  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 

6.1 2017 年 4 月 18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实质问题的意见。据缔约国

称，提交人的女儿在一次犯罪集团划分势力范围有关的枪战中受伤，当时她正与

两名男子 B.和 M.驾驶一辆汽车，这两名男子与一个族裔犯罪集团有关。她因伤

于当天晚上死于医院。 

6.2 对事件的刑事调查发现汽车后部有 30 个弹孔。内务部刑事专家中心对提

交人女儿尸体上提取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和记录。对 Sh.女士尸体做了法医检查。

还进行了爆炸技术检测以及弹道、痕迹、法证、指纹鉴定、生物和基因检测。调

查研究了从一家咖啡馆的监控摄像机中提取的提交人的女儿以及 B.和 M.在事件

发生前的录像。当局实施了多次搜查，缴获了枪支、弹药和一枚 F1 手榴弹。 

6.3 在调查过程中，约有 90 人受到询问，周边地区的 6 栋公寓楼受到搜查。

当局找到了目击者。与事件车辆相似的汽车车主接受了询问，当局还核实了他们

与犯罪的可能联系。调查机关向新乌连戈伊市警察局发出了逾 20 份调查行动指

示。从电话供应商那里获得并研究了犯罪现场所有电话用户的信息。当局还开展

了其他调查行动。提交人获得了本案受害者的身份。 

6.4 然而，当局没有查出这一罪行的责任人。2011 年 2 月 20 日，在没有嫌疑

人的情况下所有可能的调查行动均已开展后，新乌连戈伊市调查部门决定中止调

查。法院审查了这一决定。提交人请求法院下令开展一系列调查行动，但他的撤

销原判上诉被驳回。在这种情况下，检方目前没有理由作出响应。如果获得新的

重要信息，可以重新考虑 2011 年 2 月 20 日中止调查的决定。尤其要考虑到调查

尚未结束(而仅仅是中止)，当局仍在开展多项查明嫌疑人的调查行动。一名监督

检察官正在对调查实施监督。 

6.5 缔约国重申，提交人没有对拒绝向他发送调查案卷一事提出撤销原判上

诉。缔约国最后指出，本来文不存在侵犯提交人权利的情况。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7.1 2017 年 6 月 5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实质问题的评论。他指出，缔约国的意

见仅涉及他根据《公约》第六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提出的

申诉，他不同意缔约国得出的他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的结论。 

7.2 提交人重申他根据《公约》第六条提出的申诉，即缔约拥有防止他女儿死

亡的必要的手段，可以在城市中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保护所有公民免受犯罪集

团的伤害，但缔约国未能做到。他还称调查从 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2 月持续了

24 个月但没有结果，不能被视为有效调查。他声称，如果不是自己向检察官办

公室、调查机关和法院提出了请求，许多调查行动就得不到实施。 



CCPR/C/128/D/2815/2016  

GE.20-07123 5 

7.3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没有就他根据《公约》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第二款提

出的申诉提出意见，并重申了他根据这些条款提出的申诉。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

决定案件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

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

解读)就其女儿遇害案的调查效力问题提出了申诉，但他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因为他没有就最高法院法官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裁定向最高法院院长或副院长提

出上诉。缔约国称，提交人也没有就其索取调查案卷的请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因为他没有提出撤销原判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不能将撤销原判上诉

程序视为受理来文必须用尽的国内补救办法。 

8.4 委员会注意到，《刑事诉讼法》第 401.2 条规定的撤销原判复审程序涉及

仅从法律角度修订已经生效的法院裁决。关于是否将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审理的决

定是自由裁量的，由单独一名法官作出。委员会因而认为，撤销原判复审包含特

别补救措施的要素。因此，缔约国必须证明上诉按本案案情是否有获得有效补救

的合理前景。2 由于缔约国没有说明在与本案类似的案件中撤销原判复审程序的

有效性如何，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

(丑)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

读)和第十九条第二款提出的申诉。 

8.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未能保证该市的总体安全状况并防止其女

儿遭人杀害，因而侵犯了他女儿的权利。委员会提及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

性意见(2018 年)，并指出缔约国有义务尊重生命权。缔约国不仅有义务避免做出

导致国家代表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而且必须保证生命权，并尽职尽责地保护个

人的生命，使其不因个人或实体实施的、不可归咎于国家的行为而被剥夺。然

而，委员会指出，这项规定不应给当局造成不可能或不相称的负担。因此，对于

缔约国防止个人实施的剥夺生命行为的积极义务，除了制定必要的刑事法律规定

之外，只有在“可以合理预见并可能导致生命损失的威胁以及危及生命的情况”

下(第 7 段)，才能预期缔约国履行这一义务。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并

未主张当局掌握了关于某计划实施的枪击事件的具体信息而这起事件意外导致了

提交人女儿的死亡；提交人也没有证明该市的不法和暴力程度之高，足以令所有

居民的生命都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二条，提交人根据第六条提出的申诉未得到证实，不予受理。 

8.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市立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采取适当的紧急行动

将他的女儿收治入院，违反了《公约》第六条。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就其

  

 2 例如见 Schumilin 诉白俄罗斯(CCPR/C/105/D/1784/2008)，第 8.3 段；Dorofeev 诉俄罗斯联邦

(CCPR/C/111/D/2041/2011)，第 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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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的这一部分提供足够的细节，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这一部分

证据不足，不予受理。 

8.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对其女儿死亡的调查毫无结果，侵犯了她根据

《公约》第六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调查

是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即 2009 年 3 月 1 日开始的，在 2011 年 2 月 20 日因没有

嫌疑人而最后决定中止调查之前，已经采取了许多调查行动。委员会注意到，提

交人被认定为本案的受害者，他参与了调查。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调查

无果，法院对此进行了审查，法院认为，在没有嫌疑人的情况下，所有可能的程

序性行动都已执行。委员会忆及，通常应由缔约国当局和法院评估特定案件中的

事实和证据，除非可以确定评估明显武断或相当于司法不公。3 在本案中，委员

会指出，从它收到的资料中无法得出结论认为调查异常漫长或缺乏透明度、独立

性或公正性。因此，委员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会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证

据不足，不予受理。 

8.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拒绝向他寄送调查案卷，使他无法了解其

女儿遇害一案的调查情况，这构成对其家庭和隐私的干涉，违反《公约》第十七

条。由于文件中缺乏进一步的相关资料，难以解释调查事实与受第十七条保护的

合法权益之间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一申诉证据

不足，不予受理。 

8.9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

国认为这不属于《公约》的范围。不过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就其受《公约》保

护的接受信息的权利援引了第十九条第二款。然而，委员会注意到，调查机关拒

绝向提交人寄送案卷的同时，还告知他可以亲自或通过代理人制作文件电子副

本。提交人回答说，他住在 3,000 公里以外，无法亲自前往，也无法指定代理

人。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说明他无法任命代理人的理由。考虑到

提交人查阅调查案卷的权利没有被剥夺，而是受到看上去合理的限制，委员会认

为，提交人根据第十九条第二款提出的申诉就可否受理而言证据不足，根据《任

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9.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转达缔约国和提交人。 

     

  

 3 例如见 Tyan 诉哈萨克斯坦(CCPR/C/119/D/2125/2011)，第 8.10 段。 


